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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评论】【字体：大 中 小】【打印】【添加至收藏夹】【关闭】

	

	各高等学校： 

    教师资格证书是持证人具有国家认定的教师资格的法定凭证。各高等学校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规范教师资格证书和认定信息管理行为，维护教师资格制度和教师资格证书的严肃性。为规范管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确属信息填写错误，不得擅自涂改，应由持证人向任职学校提出书面申请，学校向省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提交书面报告，省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对持证人档案中的《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等材料进行核实后换发新的证书，同时收回原证书。换发新的教师资格证书编号和信息应与档案中教师资格证书编号和信息一致。 

    二、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遗失或损毁影响使用，要求补办的，应严格按程序办理。 

    （一）持证人的教师资格证书遗失，由持证人在省级或省级以上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刊登遗失启事，并向任教学校提出申请，学校对申请人档案中的《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等材料进行核实。 

    持证人的教师资格证书因损毁影响使用的，由持证人向任教学校提出换发证书的书面申请，并上交损坏的证书。 

    （二）学校审核无误后，向省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提交报告，并提供申请人《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原件及复印件，以及申请人属本校在职专任教师的有效凭证材料。 

    持证人所交复印件均由学校审核人验证，并写明“与原件相符”后签名，加盖学校公章，随学校书面报告一并上报。 

    （三）省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根据上述第（一）、（二）款所列材料，经审查核实无误，给予补（换）发新的教师资格证书，补（换）发的教师资格证书编号和信息与档案中教师资格证书编号和信息一致，并在证书备注页中注明补（换）发的原因和时间。 

    三、2008年我省正式启用网络版全国教师资格认定管理信息系统，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网络版信息确实有误，需要变更的，应以持证人的《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为准。申请更改的信息，与本人《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中信息不一致的，不予更改网络信息。除性别填写错误，涉及教师资格证书编号调整外，其他任何情况都不能更改档案中教师资格证书编号和信息记载。申请变更教师资格认定信息，应严格按程序办理： 

    （一）持证人的书面申请，并附申请变更信息所需的原始证明材料和本人身份证原件（身份证原件由学校审核人验证，并写明“与原件相符”后签名，加盖公章，上交复印件）。 

    （二）学校对个人书面申请认真审核后，提出教师资格认定信息更改书面报告，填写《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信息更改审核表》（附后），并附持证人的《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原件及复印件和更改教师资格认定信息相关的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上报审核。 

    （三）省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汇总全省高等学校需要更改的教师资格认定信息，于11月1日至11月20日统一进行审核。对凭证材料齐全，确属有误的，在网络版中进行更改；对凭证不全，无法确认的，暂不更改退回重办；对弄虚作假的，不得更改，并将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附件：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信息更改审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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